深圳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共享用户登记表（成员单位专用）

NO.    

	用户姓名
	
	身份证号
	

	用户单位
	

	地    址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真
	

	手    机
	
	电子邮件
	

	用户单位

领导签字
	
	用户单位

公    章
	

	信用中心

业务部意见
	
	信用中心

领导意见
	

	信用中心经办人
	
	日    期
	


说明：1、本表格适应于成员单位共享用户登记，不做其它用途。

2、本表格必须有成员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3、各单位应依照相关法规，做好保密工作。未经信用中心批准，各单位不得将通过信用中心获得的企业信用信息公开披露或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并由用户本人签名确认：

摘自《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22号)

第四十条  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泄露或提供企业信用信息的，应当对受损害的企业或征信机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企业信用信息使用人或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泄露企业信用信息或超越使用范围使用企业信用信息的，应当对受损害的企业或征信机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企业信用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监察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予以通报，并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府计算机安全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进行处罚：

（一）未经批准利用公众互联网传输所征集企业信用信息的；
（二）未制定并执行信息数据库安全管理措施的。

  用户签名：             年    月    日
